

明文旅〔2025〕5号

三明市文化和旅游局关于

兑现2023年三明市旅行社地接奖励的通知

各县（市、区）文体和旅游局：

根据《2023年三明市旅行社地接奖励办法》，2023年旅行社地接奖励已经会计事务所审核并公示完毕，现将经审核确认的、由市县两级共同承担的奖励明细下发给你们，请抓好落实。

附件：2023年度三明市旅行社地接奖励市县共同承担明细表

三明市文化和旅游局      

                            2025年1月15日

附件：

2023年度三明市旅行社地接奖励市县共同承担明细表
	序号
	旅行社名称
	市局奖励
	三元奖励
	泰宁奖励
	建宁奖励
	沙县奖励
	宁化奖励
	清流奖励
	明溪奖励
	永安奖励
	尤溪奖励
	将乐奖励

	1
	福建省明创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9150 
	9150 
	　
	　
	　
	　
	　
	　
	　
	　
	　

	2
	福建星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2325 
	2325 
	　
	　
	　
	　
	　
	　
	　
	　
	　

	3
	三明中国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524020 
	320220 
	17800 
	9310 
	12405 
	26625 
	96210 
	560 
	38255 
	2635 
	　

	4
	三明建发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47025 
	34320 
	　
	　
	　
	　
	630 
	　
	12075 
	　
	　

	5
	三明市中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10725 
	　
	　
	　
	　
	　
	　
	　
	10725 
	　
	　

	6
	泰宁县金湖康辉旅行社有限公司
	407405 
	55360 
	298935 
	　
	　
	　
	　
	5925 
	46365 
	　
	820 

	7
	泰宁县开心旅游服务有限公司
	245330 
	178065 
	57415 
	　
	2970 
	　
	3065 
	960 
	2855 
	　
	　

	8
	福建省泰宁县龙之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61935 
	54825 
	6135 
	　
	　
	975 
	　
	　
	　
	　
	　

	9
	福建省泰宁县青年旅行社有限公司
	181285 
	59485 
	121800 
	　
	　
	　
	　
	　
	　
	　
	　

	10
	泰宁县上清溪旅行社有限公司
	14850 
	　
	9225 
	　
	　
	　
	　
	　
	5625 
	　
	　

	11
	福建中太旅行社有限公司
	28545 
	12090 
	9780 
	　
	　
	750 
	5925 
	　
	　
	　
	　

	12
	永安市青年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1050 
	　
	　
	　
	　
	　
	　
	　
	1050 
	　
	　

	13
	福建省永安阳光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10575 
	　
	　
	　
	　
	　
	　
	　
	10575 
	　
	　

	　
	合计
	1544220 
	725840 
	521090 
	9310 
	15375 
	28350 
	105830 
	7445 
	127525 
	2635 
	820 

	说明：1、奖励标准：住宿第 1 晚奖励 40 元/人次，住宿第 2 晚奖励 50 元/人次，住宿第 3 晚奖励 60 元/人次，由市文旅局和住宿地文旅局各承担50%；[累计发团20 周（含 20 周）以上]：组织 500 人次以上（含 500 人次）的，一次性奖励 2 万元，组织1000 人次以上（含 1000 人次）的，一次性奖励 5 万元，全部由市局承担。2、有多县市住宿的各县市按入住时间的顺序分担奖励金。入住第1晚的承担20元/人次，入住第2晚的承担25元/人次，入住第3晚的承担30元/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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